
 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第 08/05 號 文 件  

 

教 育 及 宣 傳 計 劃 和 活 動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彙 報 委 員 會 的 教 育 、 外 展 和 宣 傳 計 劃 的 進 度 ， 並

就 如 何 進 一 步 推 行 這 些 計 劃 徵 求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重 點  

 

2 .  請 各 委 員  

 

(a )  考 慮 重 新 成 立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(教 宣 小 組 )， 以 便

就 以 下 事 項 提 供 意 見 ：  

 

•  規 劃 和 執 行 旨 在 提 高 可 持 續 發 展 意 識 的 計 劃 ， 以

及  

 

• 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發 放 資 助 金 事 宜 ；  

 

(b)  備 悉 來 年 有 關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 的 擬 議 工 作 計 劃 ； 以 及  

 

(c )  考 慮 載 於 以 下 第 11 至 12 段 、 有 關 進 一 步 推 行 現 有 計

劃 的 建 議 。  

 

重 新 成 立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 

 

3 . 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的 首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同 意

成 立 教 宣 小 組 ， 其 職 權 範 圍 請 見 附 件 A 。 教 宣 小 組 會 就 有 關

計 劃 和 活 動 的 制 定 提 供 意 見 ， 亦 會 就 有 助 提 高 社 區 對 本 港 可

持 續 發 展 的 認 識 的 策 略 ， 提 供 意 見 。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而

言 ， 教 宣 小 組 已 審 議 171 份 資 助 申 請 ， 並 建 議 向 10 個 團 體 或

個 人 發 放 資 助 金 。  

 

4 .  教 宣 小 組 曾 就 委 員 會 規 劃 教 育 及 宣 傳 計 劃 方 面 ， 扮 演 重

要 角 色 。 爲 求 進 一 步 推 行 這 些 計 劃 ， 以 及 確 保 可 持 續 發 展 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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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專 案 獲 適 當 的 監 察 ， 我 們 建 議 委 員 會 立 即 重 新 成 立 教 宣 小

組 。  

 

二 零 零 五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 的 計 劃  

 

5 .  在 上 一 次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得 悉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計 劃

推 行 一 系 列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 ， 當 中 包 括 ：  

 

•  一 個 以 可 持 續 發 展 爲 題 的 公 開 比 賽 ；  

 

• 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專 案 的 推 廣 活 動 ， 以 及  

 

•  重 新 推 出 學 校 外 展 計 劃 。  

 
“ 可 持 續 發 展 齊 參 與 ”  
 
6 .  我 們 計 劃 於 四 月 底 推 出 以 可 持 續 發 展 爲 題 的 公 開 比 賽 ，

參 賽 的 截 止 日 期 爲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比 賽 結 果 將 於 七 月 公 佈 。

該 比 賽 旨 在 加 強 公 衆 對 於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認 知 ， 並 鼓 勵 市 民 在

日 常 生 活 當 中 實 踐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。 明 報 和 新 城 電 臺 已 答

應 作 爲 我 們 的 媒 體 夥 伴 ， 幫 助 宣 傳 該 項 比 賽 。  

 
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專 案 的 推 廣 活 動  
 

7 .  我 們 將 根 據 教 宣 小 組 的 建 議 ，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專

案 ， 把 他 們 作 爲 在 社 區 應 用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的 實 例 。 有 關 活

動 將 包 括 以 下 內 容 ：  

 

•  製 作 定 期 的 網 上 通 訊 ， 以 宣 傳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專 案 的

進 度 和 快 將 舉 行 的 活 動 ；  

 

•  安 排 傳 媒 採 訪 獲 資 助 者 籌 辦 的 主 要 活 動 ；  

 

•  邀 請 獲 資 助 者 參 與 擬 議 的 學 校 (以 及 社 區 )外 展 計 劃 ；

以 及  

•  每 年 出 版 一 本 小 冊 子 ， 以 彙 報 各 項 目 的 進 度 。  

 
學 校 (以 及 社 區 )外 展 計 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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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我 們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九 月 起 推 行 學 校 外 展 計 劃 ， 向 高

中 學 生 介 紹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。 我 們 計 劃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初 ，

當 首 輪 學 校 外 展 活 動 結 束 後 ， 進 一 步 把 這 計 劃 擴 展 至 地 區 層

面 的 社 區 團 體 。 至 於 在 那 些 有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專 案 推 行 的 地

區 ( 例 如 南 區 、 灣 仔 區 、 離 島 區 和 深 水  區 ) ， 我 們 將 邀 請 該

等 專 案 的 獲 資 助 者 參 與 有 關 計 劃 。  

 

9 .  附 件 B 載 有 二 零 零 五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推 行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

的 擬 議 計 劃 ， 供 委 員 參 考 。 若 委 員 同 意 重 設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

小 組 ， 我 們 將 徵 詢 該 教 宣 小 組 的 意 見 ， 以 便 進 一 步 推 行 上 述

活 動 。  

 

進 一 步 推 行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  

 

10 .  經 考 慮 如 何 進 一 步 推 行 上 述 活 動 後 ， 我 們 訂 出 以 下 可 予

以 改 善 的 範 疇 。  

 
社 區 外 展  
 

11 .  上 文 已 提 到 ， 我 們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初 推 行 社 區 外 展

計 劃 。 爲 了 讓 各 個 界 別 建 立 “ 歸 屬 感 ” ， 我 們 建 議 與 區 議

會 、 商 業 機 構 、 專 上 學 院 ， 以 及 青 年 團 體 等 建 立 夥 伴 關 係 。

我 們 將 邀 請 此 等 團 體 參 與 計 劃 細 節 的 制 定 和 推 行 過 程 ， 從 而

讓 社 會 人 仕 認 識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。  

 
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的 使 用  
 

12 .  在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的 首 兩 輪 申 請 中 ， 我 們 已 向 持 份 者 介

紹 基 金 的 宗 旨 ， 並 呼 籲 團 體 或 個 人 提 交 他 們 擬 進 行 的 專 案 。

現 在 是 時 候 考 慮 是 否 利 用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來 資 助 那 些 以 社 區

外 展 爲 主 ， 並 有 助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特 定 專 案 。  

 

13 .  現 時 ， 當 局 每 年 撥 出 1,000 萬 元 ， 供 資 助 新 的 可 持 續 發 展

基 金 專 案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可 從 現 有 的 撥 款 中 撥 出 部 分 金 額 ， 以

資 助 有 助 加 強 上 文 第 11 段 所 述 計 劃 的 成 效 ， 以 及 配 合 委 員 會

活 動 ( 例 如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參 與 機 制 ) 的 專 案 。 若 委 員 同 意 ，

教 宣 小 組 將 更 深 入 考 慮 這 個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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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專 案 的 主 題  

 

14 .  一 些 委 員 和 持 份 者 對 於 制 訂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彙 報 計 劃

感 興 趣 ， 因 此 舉 有 助 加 強 公 衆 對 於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認 知 ， 以 及

衡 量 香 港 邁 向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進 度 。  

 

15 .  我 們 建 議 鼓 勵 教 宣 小 組 積 極 考 慮 從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中 撥

出 金 額 ， 資 助 由 大 學 、 研 究 機 構 或 具 規 模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所 提

交 的 優 質 建 議 書 ， 以 便 進 行 可 持 續 發 展 彙 報 計 劃 。 我 們 相

信 ， 一 項 有 公 衆 參 與 的 社 區 活 動 ， 將 有 助 社 會 大 衆 就 這 項 建

議 達 成 共 識 。 如 果 專 案 的 申 請 人 認 爲 有 需 要 ， 持 續 發 展 組 將

提 供 所 需 的 援 助 。 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 


